
安徽财经大学科研处文件 

校科字〔2020〕13号 

 

关于开展2019年度安徽财经大学优秀科研 

成果奖评选的通知 

各处级单位： 

为充分调动我校教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进一步提高我校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水平，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特表彰与

奖励一批优秀科研成果。依据《安徽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评选奖励办

法》（校政字〔2018〕8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2019年度安徽财经

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奖范围和要求： 

1.本次评奖的成果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取得科研成

果。包括：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含专著、古籍整理作品、译著等）、正式

发表的学术论文、被相关部门采纳或领导批示的智库成果（含调研报告、

咨询报告等）。文学艺术创作作品、新闻报道作品、教材、各类教学大纲、

教学参考书、自学辅导材料、工具书与非学术性译著等不参加此次评奖。 

2.所有申报参评的成果必须是以安徽财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著作

权归属我校无异议。 

3.申报人员必须是我校教职工，且成果署名排序为第一位，以课

题组名义署名的成果由课题组负责人申报。申报者以个人名义申报成

果奖限报一项成果。 



4.公开出版、发表的研究咨询报告，可以作为著作类或论文类成果申

报；如作为智库类成果申报，必须同时提交实际应用部门的采纳证明。 

5.以外文公开出版、发表的成果，申报参评时应当附有中文全文翻译，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二、评审程序 

1.个人申报。由教研人员个人自由申报, 经各申报单位审核申报者资

格与材料真实性，审核后推荐上报校优秀科研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2.校优秀科研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聘请校内具有较高学术水平、

办事公正的专家与教授组成初评专家小组，对申报作品进行初评，写出评

审意见。 

3.校优秀科研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聘请校外学术造诣深厚、实践

经验丰富、有较高知名度、办事公正的各学科专家组成复评专家小组，评

出一、二、三等奖的获奖建议作品名单与具体评审意见。 

4.校学术委员会对专家组评审意见和各等次奖的建议名单进行逐项评

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其中二、三等奖得票数须超过半数，一等奖

得票数须达到三分之二方为有效），按得票多少为序，评定获奖成果名单及

等次。 

5.公示无异议后，经校长办公会审定，确定本年度获奖的最终名单。 

三、申报办法和要求 

1. 各学院（部）、研究机构组织申报。申报人填写《安徽财经大学优

秀科研成果奖(2019年度)申报表》（一式3份）和《安徽财经大学优秀科研

成果奖(2019年度)申报汇总表》，同时提交参评作品和佐证材料各3份（其

中须有1份原件；著作复印件只需将封底、封面、版权页、前言（引言或摘

要）及目录页复印装订即可；申报荣誉奖需提供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及

获奖作品各1份，无需填报申报表）。 



2. 《安徽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2019年度)申报表》（一式3份）和

《安徽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2019年度)申报汇总表》（1份）由所在学

院（部）或研究机构初审汇总并签字盖章后，于2020年6月30日之前统一报

送科研处成果管理科，并将申报汇总表电子版发送到accggl@163.com。 

2.奖项评审结束后，申报参评作品和佐证材料由申报单位在评奖办公

室规定的时间内领退。涉密成果请特别注明并按保密工作相关要求办理。 

3.优秀科研成果奖按照申报成果类别设立以及荣誉奖。其中论文奖、

著作奖和智库成果奖奖励成果总数为 35项，设一等奖 6项、二等奖 12项、

三等奖 17项，论文奖、著作奖和智库成果奖一等奖分别评选 3项、2 项和

1 项，二等奖分别评选 6 项、4 项和 2 项，三等奖分别评选 9 项、5 项和 3

项。根据申报成果质量，允许各等级奖项有空缺。荣誉奖根据成果原获奖

情况直接认定，不受项数限制。 

4.学校对评选出的优秀科研成果颁发证书和奖金。 

联系人：张大洋  电话：3177735 

 

附件：1.安徽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2019年度)申报表 

2.安徽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2019年度)申报汇总表 

3.安徽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评选奖励办法 

 

安徽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科研处（代） 

                                  2020年6月18日 

 


